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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入额检察官培训心得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
2014 年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健康良性
互动检律关系。笔者在“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
探索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检律关系
的三个有效途径。

途径之一：检察官和律师都要信
仰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意识基础

第一，要求检察官、法官、律师之
间对检律、检法关系达成共识,即共同
构筑既相对又相容、既相互竞争又相
互支持的和谐关系。

第二，要求有坚守法律信仰、弘扬
法治精神、共同追求法治梦想、致力于

司法公正的认同感。
第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坚持客

观事实至上、案件证据至上，都要严格
遵守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共守法律道
德底线，都要以法律为准绳，保证在每
一件案件中都能体现出公平正义。但
是 检 察 官 和 律 师 都 要 坚 持 各 自 的 原
则，不能搞无原则的配合。

第四，探索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
人才互换机制，应该有人员互换的空
间,才能让检察官、律师有机会全面体
会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第五，随着检察机关着力强化检
察队伍职业化建设进程，不断提升检
察官队伍素质的同时，律师也要强化
专业化建设，使二者的素质相匹配，以

更 好 地 适 应 法 律 职 业 共 同 体 对 检 察
官、律师素质的新要求。

途径之二：建立健全律师的依法
执业保障机制是权利基础

第一,发挥案管机构作用，保障律
师阅卷权和知情权的实现。

第二，落实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
定，保障律师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的
实现。

第三，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途径之三：建立平等交流机制是

制度基础
第一，建立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和

工作会商的联席会议制度。检察院和
律师双方的业务资料、刊物、信息等可
通过适当途径交换、共享。双方可通

过加强研讨活动，解决双方在司法实
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提高
检察官与律师的业务能力，丰富检察
官与律师的知识结构。

第二，落实侦查终结前、捕前、诉
前 、死 刑 复 核 阶 段 听 取 律 师 意 见 制
度。听取律师意见贯穿检察机关审查
批准逮捕、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等各个
重要诉讼环节。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人民检察院）

□ 苏喜民

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检律关系的有效途径

公告

我是一名来自企业界的省人大代表，
在 履 职 实 践 和 平 日 生 产 经 营 中 与 检 察 机
关 的 接 触 越 来 越 多 ，特 别 是 检 察 机 关 组
织开展的检察开放日、案件公开审查、庭
审观摩以及服务企业发展的“双百四送”
等 活 动 ，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增 加 了 人 民 群
众 对 检 察 工 作 的 了 解 ，他 们 这 种 精 准 到
位 的 服 务 使 广 大 企 业 受 益 良 多 ，我 认 为
他 们 护 航 经 济 发 展 的“ 护 卫 舰 ”模 式 ，值
得肯定。

张家口市检察机关勇挑重担，敢于担
当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服 务 全 市 经 济 发 展 的
实施意见，积极维护企业经营环境，维护
经营者和职工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在 办 理 涉 及 企 业 案 件 时 ，尽 量 减 少 对 企
业 生 产 的 冲 击 ，妥 善 安 排 好 生 产 经 营 方
面 的 接 替 工 作 ，为 企 业 营 造 良 好 的 制 度
环境。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和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等破坏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突出打
击违法传销、违法经营、侵害知识产权等经
济类犯罪活动，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市场经济环境。对阻碍和破坏企业正常建
设施工、生产管理等的刑事犯罪，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确保案件及时审结，
切实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法治
环境。

近几年来，张家口市检察机关不断加
大职务犯罪查处力度，充分发挥“两法衔
接”平台的作用，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政
背后的职务犯罪。坚持“一案一建议”做好
预防调查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营造廉洁
高效的政务环境。

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畅通
控告申诉渠道，对民商事案件的审判和执
行活动中违法裁判、违法执行的依照法律
程序及时受理、及时审查、及时提出抗诉或
检察建议，加大息诉服判工作力度，加强典
型案件的释法说理工作，引导企业及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尊重市场规律和法律，促进
形成依法管理、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

通过开展“检察进百企，服务百家行”
的“双百四送”活动，加强与企业的日常联
系，积极解决企业反映的各类法律问题。
将市、县两级检察院业务能力突出的干警，
组成服务企业工作队，走进企业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提供职务犯罪预防
等方面的法律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感人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引着检察机
关要勇于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者和保
障者的职责，不断加强生态环保检察
工作，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针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建
立快速反应机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
增强打击犯罪的震慑力。强化对生态
环保领域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加强对生态环保领域民事诉讼案
件的监督，综合运用抗诉、检察建议、

针对违法调查等多元化手段，认真办
理 涉 及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民 事 申 诉 案
件，依法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加
强对生态环保领域行政诉讼案件的监
督，督促行政机关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积
极探索公益诉讼工作。

加强与法院、公安等部门的联系，
共同研究分析生态环保领域案件的发
案特点和规律，统一认识，准确适用法
律 ，做 到 罚 当 其 罪 。 要 健 全“ 两 法 衔
接”工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案件通报等制度。要加强与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联系，
加强工作联动和配合。

要坚持打击与修复并重，在依法
追究破坏生态环境当事人刑事责任的
同时，依法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恢
复生态原貌或者赔偿损失，使受到损
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
和补偿。

要注重发挥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
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破坏生态
环 境 刑 事 犯 罪 和 职 务 犯 罪 案 件 的 发
生。要深入开展预防教育和宣传，建
立与环保、国土、住建、农林、水利等部
门的预防工作机制，形成预防合力。

要 以“ 举 报 宣 传 周 ”等 活 动 为 载
体，组织干警深入到街道和乡镇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活动，提供法

律咨询，受理群众举报生态环保案件
线索。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
体平台，加大生态检察工作的宣传力
度，引导人人关心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营造打击和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
良好氛围，争取全社会对生态环保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某县看守所工作人员张某，负
责监区管理工作。2016 年 1 月，该
看 守 所 在 押 人 员 宫 某 因 病 住 院 期
间，为求得张某关照，经齐某介绍，
通过自己的朋友景某送给张某“关
照金”2.9 万元。事后，景某对张某
的受贿行为检举揭发，检察机关对
张某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初
查。在初查过程中，张某如实供述
并主动将其收受的现金 2.9 万元全
部缴至检察机关。

按照 2016 年 4 月 18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解
释），张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景
某也不构成行贿罪。这里便出现了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仅就这 2.9 万元
而言，介绍贿赂人齐某的行为已经
触犯法律，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标
准，应另作处理。受贿人张某作为
司法工作人员没有达到受贿罪立案
的数额标准，即不构成犯罪。如果
我们以介绍贿赂罪追究齐某的刑事
责任，而不去追究张某受贿的刑事
责任，更有甚者, 也追究不了行贿人
景某的刑事责任,那么势必造成客
观上的不公平。如果以受贿罪追究
张某刑事责任，又于法无据。

“两高”解释没有对介绍贿赂罪
作出新的规定，只对行受贿作了新
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掌握就
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并
且很棘手的问题。从实现法律的公
平、公正角度出发，对介绍贿赂人齐
某不应论罪追究。

（作者系肃宁县人民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刘某在任丘经营小

带钢厂。2014 年 11 月，刘某与廊坊
某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取
得联系，刘欲销售给徐带钢，徐向刘
提出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刘的
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
了将带钢卖给徐，刘某联系陈某，并
将徐某公司信息传给陈，从陈处以
价税合计5.5%的价格购买开票单位
为锦州某物资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刘将带钢销售给徐后，将
上述增值税发票交给徐，刘同时向
徐表明其是上述锦州公司的代理。

2014 年 11 月 至 2015 年 1 月
间，徐某的公司先后接受了锦州
公司开具的 43 份增值税发票。该
43 份增值税发票均是刘某从陈某
处联系取得，总金额 410 余万元，
总税额 70 万余元，总价税合计 480
余万元，并全部经国税部门抵扣
认证。

其 中 ，徐 某 公 司 为 了 偷 逃 国
家税款，在与锦州公司没有真实
的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徐某联
系刘某从陈某手中购买了出票单
位为锦州公司，受票单位为徐某
的公司，价税合计 185 万余元的增
值税发票，经国税部门计算税额
为 27 万余元。

分歧意见
徐某的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徐某，以及刘某的行为均已构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总价

税 合 计 480 余 万 元 ，总 税 额 69 万
余元追究被告单位及犯罪嫌疑人
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以价税
合 计 185 万 余 元 ，税 额 为 27 万 余
元追究被告单位及犯罪嫌疑人的
刑事责任。

笔者观点
办 案 中 ，被 告 单 位 及 法 定 代

表人徐某通过他人购买虚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嫌疑人刘某
介绍他人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
定涉税数额。

刘某与徐某公司有真实的货
物交易，因刘某不具备一般纳税
人资格支付一定手续费后找公司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应
当认定为犯罪。徐某与刘某间存
在真实的货物交易，但本案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刘某与徐某主观
上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不
符 合 虚 开 增 值 税 发 票 的 主 观 要
件；二是刘某与徐某公司有真实
的货物交易，刘某与徐某说明是
锦州公司的代理。刘某以锦州公
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徐某公司签订
购销协议、送货结算，根据《增值
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条之
规定，上述锦州公司向该徐某公
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完全以实际
货物交易金额如实开具，达到票
证相符、票单相符的要求。

依 据 罪 刑 法 定 原 则 ，对 于 刘
某与徐某公司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部分不能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
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
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
的复函”法研【2015】58 号的精神，
行为人利用他人名义从事经营活
动，并以他人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的，即便行为人与他人之间不
存在挂靠关系，但如行为人进行了
实际的经营活动，主观上并没有骗
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未造
成增值税款损失的，不宜认定为刑
法 205 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符合逃税罪等其他犯罪构
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刘某与徐某公司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金额应当以虚开的价
税合计 185 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定罪处罚。二犯罪嫌疑人与
被 告 单 位 对 于 虚 开 的 价 税 合 计
185 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
述一致，该部分金额没有真实的
货物交易，主观上是以偷逃国家
税款为目的，客观上造成了国家
税款损失，应当以虚开价税合计
185 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追
究被告单位和二犯罪嫌疑人的刑
事责任。

（作者单位：文安县人民检
察院）

对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定罪数额的分析

□ 李治峰

□ 曹永军

□ 魏宁 年金坡

检察长论谈

弘扬塞罕坝精神 强化环保检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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